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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10,637,60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5588%。 系公司

2019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27名，共对应27个证券账户，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为

24个月。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4月12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罗欣药业”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山东罗欣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006号）核准，公司以6.17元/股的发行价格向山东罗欣

控股有限公司等33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1,

075,471,621股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并于2020年4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自上

市之日起24/36个月。

按照2020年3月24日公司总股本计算，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

445,985,238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公司因可转债、股权激励等原因导致总股本

发生变化，截至本提示性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1,463,689,25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数量为1,080,238,2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80%。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为Ally� Bridge� Flagship� LX� (HK) � Limited、GL�

Instrument� Investment� L.P.、GL� Healthcare� Investment� L.P.、广州德福投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德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

司－天津市平安消费科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深圳市平安健康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珠海高瓴天成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克拉玛依物明云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新疆云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石河子市云泽丰茂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新疆云

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克拉玛依云泽丰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新疆云泽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石河子市云泽丰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深圳中南弘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厦门中南弘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钰贤商贸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南京捷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捷源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张斌、陈来阳、王健、许丰、侯海峰、孙青华、陈锦汉、杨学伟、Lu� Zhen� Yu、张

海雷、高兰英、麦慧晶合计27名股东（以下简称“本次解除限售股东” ），所做出的全部承诺

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人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履行情况

本次解

除限售

股东

股份锁定

的承诺

一、 如果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取得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中发行

的股份时， 对本人/本公司/本企业用于认购上市公司在本次重

组中发行股份的罗欣药业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持续拥

有权益期间超过12个月，则自以持续拥有权益期间超过12个月

的标的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登记至本人/本

公司/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24个月内，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不

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

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二、在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的，上述股份（含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受让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新发行的股份，下同）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至少6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前述本次重组的股份发行价以经除

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三、在上述锁定期届满时，如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在《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如有）项下的业绩补偿义务尚

未履行完毕， 则本人/本公司/本企业通过本次重组所获得的上

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参照《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分期解锁，具体分期解锁公式如下：

一方解锁股份的数量=（已履行完毕利润补偿义务的会计

年度对应的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总和/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累计

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总和）*本次发行该方获得的股份总数-为

履行利润补偿义务该方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

四、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而增加的股份，该等股份的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

五、 如前述关于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承诺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

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

调整。

六、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愿意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正常履行

中

Ally�

Bridge

、云 泽

丰 茂 、

云泽丰

盛 、 云

泽 丰

采 、 济

南 钰

贤 、 物

明 云

泽 、 中

南 弘

远 、GL�

Health

care

最终出资

人关于股

份锁定的

承诺

在相关主体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内，最

终出资人确保不以任何方式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相关主体的

股权/合伙份额；亦不以任何方式转让、让渡或者约定由其他主

体以任何方式部分或全部享有最终出资人通过相关主体间接享

有的与上市公司股份有关的权益。 但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及相

关合伙协议约定的当然退伙、除名等情形除外。

正常履行

中

本次解

除限售

股东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根据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业绩承诺方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罗

欣药业在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5.5亿元、6.5亿元和7.5亿元，相关净利润为经审计的扣非归

母净利润。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2019年度交割完毕，则业绩承诺

期延续至2022年度，罗欣药业在2022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应不低

于8.5亿元，相关净利润为经审计的扣非归母净利润。 如果中国

证监会、 深交所对业绩承诺另有规定或要求的， 从其规定或要

求。

若罗欣药业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末， 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实际扣非归母净利润未能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扣

非归母净利润， 则交易对方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交易对方

应补偿的金额：

因业绩承诺当期所需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

扣非归母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扣非归母净利润）÷

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累计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总和×置入资产交

易作价-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所需补偿金额小于零时，按零取

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交易对方同意优先以其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当股份补偿的总数达到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总数的90%后仍需进行补偿的， 交易对方可

自主选择采用现金或股份的形式继续进行补偿， 直至覆盖交易

对方应补偿的全部金额。

正常履行

中

本次解

除限售

股东

提供信息

真 实 性 、

准确性和

完整性的

声明与承

诺

一、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向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提供的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有关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的副本或复印

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

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

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重组期间，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将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和披露

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

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

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将依法承担

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如本次重组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不转让在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

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董事会代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董事会有权核实

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本公司/本企业

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

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本公司/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

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

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承诺锁定股

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四、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愿意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履行完毕

本次解

除限售

非自然

人股东

最近五年

处 罚 、 诉

讼 、 仲裁

及诚信情

况的声明

与承诺

一、 本公司/企业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有限

合伙企业，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参与本次重组的主

体资格。

二、本公司/企业及本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三、本公司/企业及本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或与证券市

场有关的任何行政处罚， 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

四、本公司/企业及本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诚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负有数额较

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不存在未履行的承

诺，亦不存在或涉嫌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五、本公司/企业及本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五年内没有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六、本公司/企业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

规定的下列情形：

（1）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

权益；

（2）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3）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4）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

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七、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本公司/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履行完毕

本次解

除限售

自然人

股东

最近五年

处 罚 、 诉

讼 、 仲裁

及诚信情

况的声明

与承诺

一、本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备《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参与本次重

组的主体资格。

二、 本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三、 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或与证券市场有

关的任何行政处罚， 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四、本人最近五年内诚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

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不存在未履行的承诺，

亦不存在或涉嫌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五、 本人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

大违法行为，最近五年内没有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六、本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

列情形：

（1）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

权益；

（2）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3）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4）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5）存在《公司法》规定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

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七、 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履行完毕

本次解

除限售

股东

不存在内

幕交易行

为的承诺

本公司/本人/本企业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

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立案侦查的情

况， 不存在泄露本次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组信息进行

内幕交易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内

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13条不得

参与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 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本人/本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履行完毕

本次解

除限售

自然人

股东

所持股份

权 属 清

晰 、 不存

在权利瑕

疵的承诺

一、本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本人不存在根据法

律、法规规定不适宜作为罗欣药业股东的情形，具备作为本次重

组的交易对方的资格。

二、本人对所持标的股份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已经依

法就标的股份履行法定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抽逃出

资等违反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三、本人所持标的股份系本人真实出资形成，不存在通过委

托、 信托等方式替他人持有或为他人利益而持有标的股份的情

形，亦不存在正在进行或潜在的与标的股份相关的权属纠纷。

四、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所持有的标的股份上不存

在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冻结、查封或

设置任何第三方权利限制。

五、本人所持标的股份不存在法律、法规或罗欣药业的公司

章程中禁止或限制转让标的股份的其他情形。

六、 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履行完毕

本次解

除限售

非自然

人股东

所持股份

权 属 清

晰 、 不存

在权利瑕

疵的承诺

一、 本公司/企业是依法设立且合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企业。 本公司/企业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根据公司

章程或其他组织性文件的约定需要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具备作

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的资格；

二、本公司/企业对所持标的股份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

已经依法就标的股份履行法定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

抽逃出资等违反股东/出资人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三、 本公司/企业所持标的股份系本公司/企业真实出资形

成，不存在通过委托、信托等方式替他人持有或为他人利益而持

有标的股份的情形， 亦不存在正在进行或潜在的与标的股份相

关的权属纠纷；

四、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企业所持有的标的股

份上不存在任何质押、 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益， 亦未被司法冻

结、查封或设置任何第三方权利限制；

五、本公司/企业所持标的股份不存在法律、法规或罗欣药

业的公司章程中禁止或限制转让标的股份的其他情形。

六、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本公司/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履行完毕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已经或正在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

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出具的天健审〔2020〕6-133号、天健审

〔2021〕6-228号以及天健审〔2022〕6-26号《关于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标的资产实现了2019年业绩承诺，未实现2020年、2021年业

绩承诺。业绩补偿义务人2020年度和2021年度业绩补偿金额合计2,291,131,273.12元，折

合应补偿股份数量合计371,334,114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27名股东合计应补偿股份为

135,438,054股。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对

应标的资产评估值为6,711,929,358.01元，相比重组时交易作价7,538,910,000.00元，发

生减值826,980,641.99元。 若业绩补偿义务人如约履行2020年度及2021年度业绩补偿义

务，则业绩承诺义务人无需另行补偿。

根据公司与业绩补偿义务人签订的相关协议及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出具的

承诺函，在锁定期届满时，如其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如有）项下的业绩

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则其通过本次重组所获得的公司新发行的股份参照《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分期解锁，一方解锁股份的数量=（已履行

完毕利润补偿义务的会计年度对应的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总和/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累计承

诺扣非归母净利润总和）*本次发行该方获得的股份总数-为履行利润补偿义务该方已补

偿股份数量（如有）。

截至目前，业绩承诺方2020年度和2021年度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上述年度承诺业

绩对应的限售股份暂无法解除限售。根据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本次解除限售股东

业绩补偿履行情况，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可解除限售股份数详见“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

上市流通安排” 。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4月12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0,637,60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558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27名。

4、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其持股明细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业绩承诺应

补 偿 股 份

（股）

解除限售股

份 数 量

（股）

占上市公司

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

占总股本

比 例

（%）

Ally� Bridge� Flagship� LX

(HK)�Limited

76,271,995 26,334,858 21,512,613 5.6103% 1.4698%

GL� Instrument� Investment�

L.P.

22,168,899 7,654,381 6,252,766 1.6307% 0.4272%

广州德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广州德福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2,888,053 4,449,931 3,635,091 0.9480% 0.2484%

GL� Healthcare� Investment�

L.P.

1,057,551 365,148 298,283 0.0778% 0.0204%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天

津市平安消费科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5,552,159 8,822,537 7,207,019 1.8795% 0.4924%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深圳市平安健康科

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0,770,

478

7,171,540 5,858,339 1.5278% 0.4002%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0,487,267 10,526,509 8,598,972 2.2425% 0.5875%

珠海高瓴天成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5,295,

711

5,281,236 4,314,174 1.1251% 0.2947%

克拉玛依物明云泽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8,851,685 3,056,272 2,496,629 0.6511% 0.1706%

新疆云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石河子市云泽丰茂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3,025,344 1,044,578 853,302 0.2225% 0.0583%

新疆云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石河子市云泽丰盛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2,839,482 980,405 800,879 0.2089% 0.0547%

新疆云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克拉玛依云泽丰采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1,735,624 599,269 489,534 0.1277% 0.0334%

深圳中南弘远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厦门中南弘远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3,457 898,911 734,308 0.1915% 0.0502%

济南钰贤商贸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283,975 788,601 644,198 0.1680% 0.0440%

南京捷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南京捷源成长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770,337 611,256 499,325 0.1302% 0.0341%

张 斌 53,534,675 18,484,216 15,099,523 3.9378% 1.0316%

陈来阳 53,534,674 18,484,216 15,099,523 3.9378% 1.0316%

王 健 16,570,595 5,721,423 4,673,757 1.2189% 0.3193%

许 丰 16,552,651 5,715,227 4,668,696 1.2175% 0.3190%

侯海峰

10,622,

022

3,667,526 2,995,954 0.7813% 0.2047%

孙青华 4,425,842 1,528,136 1,248,314 0.3255% 0.0853%

陈锦汉 4,425,842 1,528,136 1,248,314 0.3255% 0.0853%

杨学伟 3,540,674 1,222,510 998,651 0.2604% 0.0682%

Lu�Zhen�Yu 1,044,498 360,641 294,602 0.0768% 0.0201%

张海雷 308,038 106,359 86,882 0.0227% 0.0059%

麦慧晶 60,191 20,784 16,976 0.0044% 0.0012%

高兰英 38,947 13,448 10,985 0.0029% 0.0008%

合计

392,260,

666

135,438,

054

110,637,

609

28.8531% 7.5588%

注：上表中若比例的合计数不等于分项数之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80,238,

276

73.80 -110,637,609 969,600,667 66.24

高管锁定股 0 0.00 0 0 0.00

首发后锁定股

1,075,471,

621

73.48 -110,637,609 964,834,012 65.92

股权激励限售股 4,766,655 0.33 0 4,766,655 0.3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83,450,979 26.20 110,637,609 494,088,588 33.76

三、股份总数

1,463,689,

255

100.00 0 1,463,689,255 100.00

注1：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3日及2022年3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及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终止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4,766,655股，目前正在办理相关回购注销手续；

注2：上表中若比例的合计数不等于分项数之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其他说明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

其亦不存在违规担保。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罗欣药业本次重组部分限售

股上市流通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

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6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石财富”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及销售补充协议，自 2022�

年 4�月 7�日起，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增加凯石财富为销售机构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

动，同时开通办理基金的定投及转换业务。投资者可在凯石财富办理基金的开户、（认）申

购、赎回等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该公司的相关规定。

一、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富安达富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07520

2 富安达富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2603

3 富安达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943

4 富安达科技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380

5 富安达科技创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9789

6 富安达长三角区域主题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0746

7 富安达医药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383

8 富安达中小盘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3067

9 富安达成长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14103

10 富安达成长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4104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43-3389

网址：https://www.vstonewealth.com/

2.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30-6999(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fadfunds.com

风险提示：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

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由于基金定投本身是一种基金投资方式，因此不能避免在投资运作过

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投

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

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7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场内简称的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

合同》”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获得同意，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2年4

月7日起变更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59940” ）的场内简称，具体如下表所示：

变更前 变更后

场内简称 金融ETF基金 金融地产ETF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本次基金变更上述简称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

影响，且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变更自2022年4月7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

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

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

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7日

A股代码：600015� � � � � A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2—16

优先股代码：360020�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3月29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220413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本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

认真研究，逐项落实并详尽核查。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

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审批及后续工作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7日

证券代码：002324� � � � � � � � � � �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 2022-021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04月06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04月06日（星期三）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04月06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04月0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558号），根据

上海市疫情防控规定要求，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无法到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等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会，通过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的前述人员视为参

加现场会议。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文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名，所持股份556,649,021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54.8930％。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名，所持股份554,114,355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54.6430％。

2、参加网络投票股东共5名，所持股份2,534,6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500％。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共7名，所持股份

47,965,3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300％。

4、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通力

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56,649,0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7,965,3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计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56,649,0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7,965,3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计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56,649,0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7,965,3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计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56,649,0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7,965,3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计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56,649,0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7,965,3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计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56,649,0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7,965,3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00.0000％； 反对股数0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计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56,567,7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

反对股数8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7,884,0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99.8305％； 反对股数81,300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1695％；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计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56,523,2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

反对股数125,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股数0股,�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7,839,5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99.7377％； 反对股数125,82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2623％；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计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56,523,2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

反对股数125,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股数0股,�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7,839,5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99.7377％； 反对股数125,82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2623％；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计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56,649,0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7,965,3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夏慧君律师、 郑江文律师视频出席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监、高签字确认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04�月 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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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3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本次回购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

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 拟回购金额为人民币7,500万元至15,000万元，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21.36元/股（含）。 按照回购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

511,23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35%；按回购金额上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7,022,471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69%。 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1年6月19日、2021年7月3日、2021年8月3日、2021年9月2日、2021年10月

12日、2021年11月2日、2021年12月2日、2022年1月6日、2022年2月8日、2022年3月3日分

别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和《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 现公司将截至2022年3月末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6,039,94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5956%，最高成交价为13.4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0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75,080,508.81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

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

九条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

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2021年6月18日）前五个交易日（即2021

年6月10日至2021年6月17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6,570,538股。 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

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即6,642,634股。

（三）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四）公司未以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作为回购股份的委托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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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

（二）延期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3月25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二）》（公司部

年报问询函〔2022〕第2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2022年4月6日前将

有关说明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及年审会计师开展对《问

询函》的回复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尚未完成全部回复工作。为了保证回复内容的

准确性及完整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2年4月12日前回复《问询

函》。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

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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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年年度报告》，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

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于2022年4月14日举办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

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会议安排

1、会议时间：2022年4月14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

2、召开方式：网络远程的方式

3、出席人员：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吴碧磊先生、独立董事毛志宏先生、副总经理欧爱民

先生、董事会秘书王建勋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二、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加公司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高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

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或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2年4月13日（星期三）

下午16：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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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收到了淮北市环卫一体化特许经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中标合同总额为10.33亿元。

一、项目中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淮北市环卫一体化特许经营项目

项目编号：HBCG-F21337

招标单位：淮北市城市管理局

合同总额：10.33亿元

合同年化额：1.29亿元

服务年限：8年

项目内容：新建资源化中心一期项目和智慧环卫管理系统的建设及运维；城区道路清

扫保洁；交通护栏的清洗维护；公厕保洁、管理、维护；垃圾中转站运营管理及垃圾的收集

清运等。

公司与招标单位淮北市城市管理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中标上述项目，标志着公司环卫作业一体化运营管理能力得到了市场认可，有利

于增强公司环卫一体化服务的市场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环卫一体化服务领域的

综合竞争能力，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项目目前未签订正式项目合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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